
信息披露

2026/6/27

星期六

B139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543

证券简称：

*ST

莫高 公告编号：临

2026-24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所属分公司饮马麦芽厂

新厂区资产通过甘肃省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交所集团” ）以公开

挂牌方式出售，甘肃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罗生物” ）以1,665.00万元的交

易价格成功摘牌。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盘活和优化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将所属分公司饮马麦芽厂新厂

区资产通过甘交所集团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

上述标的资产经甘交所集团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普罗生物，按照甘

交所集团相关交易规则，确定普罗生物为标的资产的受让方。近日，公司与普罗生物签署了

《产权交易合同》，交易价格合计为1,665.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饮马麦芽厂新厂区资产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665.00万元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截至2025年末，账面价值1,445.39万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

况

交易价格为1,665.00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219.61万元，增值率15.19%。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普罗生物须在2026年8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闲置资产的议案》。 并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出售资产事项。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已完成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1 甘肃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饮马麦芽厂新厂区资产 1,665.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甘肃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 91620981053116648E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2/09/12

注册地址 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老市区钻井北路2号

主要办公地址 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老市区钻井北路2号

法定代表人 张学良

注册资本 4,800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销售；乳制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

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智能农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情况

骆志刚持有其41.14%股权、王军学持有其24.26%、马金勇持有其18.19%股权、肖玉梅持有其6.09%

股权、王全宇持有其4.6%股权、王吉芳持有其2.77%股权、汤雪红持有其1.74%股权、高红霞持有其

1.21%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普罗生物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失信情况，具备履约

能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评估定价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12）。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各方

委托人（甲方）：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甘肃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转让标的

公司拥有的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新市区玉关北路工业园区的饮马麦芽厂新厂区

整体资产，主要包含房屋建(构)筑物、土地使用权和设备类资产。

（三）价款

转让标的成交价格（不含税）：16,650,000.00元。

（四）价款支付

1、 乙方须在2026年8月30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一次性付清除保证金以外的全部交易

价款。

2、本合同生效且乙方向甘交所集团支付全额交易服务费后，乙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转

入交易价款。

（五）违约责任

1、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积极配合乙方交付标的，不按本合同约定交付标的的，应及

时全额退还乙方已交付的交易价款。 给乙方造成其它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不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和接受标的的，应按《转让公告》《受让须知》及《受

让申请与承诺书》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乙方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乙方应向

甘交所集团交纳的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对相关方的补偿，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可按实际损

失继续追诉。

五、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现公司整体资源的优化配

置，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最终交易影

响情况以后续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

争。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

受让方将根据甘交所集团相关交易规则及流程办理后续具体事宜。过渡期间可能存在不确

定性风险，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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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在北京和香港两地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北京会场为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总行；香

港会场为香港九龙红磡黄埔花园德丰街20号九龙海逸君绰酒店。

(三)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58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7,

743,450,599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6,406,257,089股的83.5405%。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8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5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7,743,450,59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9,691,023,3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8,052,427,2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540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05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825

注：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

2.根据本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及本次股

东会情况，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本公告所有数据比例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存

在差异，为四舍五入及合计取整所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林先生主持会议。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列席13人；

2.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表决结果 296,623,028,747 99.6237 1,027,886,166 0.3452 92,535,686 0.0311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7,710,034,084 99.9888 23,299,013 0.0078 10,117,502 0.0034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7,537,842,624 99.9309 196,111,448 0.0659 9,496,527 0.0032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芳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6,676,123,798 99.6415 1,056,895,768 0.3550 10,431,033 0.003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表决结果 297,726,619,179 99.9943 6,574,136 0.0022 10,257,284 0.0035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表决结果 297,726,895,584 99.9944 6,268,546 0.0021 10,286,469 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聘请 2026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359,023,

566

99.5406 5,051,329 0.2131 5,835,630 0.2463

4

关于选举刘芳女士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2,299,376,

254

97.0238

64,386,

110

2.7168 6,148,161 0.2594

5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

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2,357,853,

589

99.4912 6,106,676 0.2577 5,950,260 0.25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全部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选举刘芳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其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自本公告

发布后生效。关于刘芳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2026年6月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本行2022年度股东年会选举曹利群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因任期届满，曹利

群女士自本公告发布后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职务，同时不再担任董事会社会责

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

员会委员职务。 经曹利群女士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离任

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曹利群女士自加入本行董事会以来，恪尽

职守，勤勉尽责，在本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审计监督、社会责任履行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行董事会对曹利群女士在任期间对本行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陈冬旭律师和高聪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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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6年6月18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6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召开

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亲自出席13名。 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简称《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廖林董事长主持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审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与提名董事候选人规则（2026

年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刘芳女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任职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规定，为确保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正常运作，董事会审议批准刘芳女士担任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美国区域机

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以上任职与刘芳女士的非执行董事任职同步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29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9年2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26号文《关于

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江苏中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股份” 或“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3,965,12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39,

651,2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65,12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

民币42,396,560.00元，公司实际收到主承销商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高盛中国” ）汇入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922,723,440.00元。 本次募集资

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9）第

020009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开立了募集资金

专户，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

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用于“新型储能低碳智造项目” 募集资金的管理、存储和使用，授权公司

管理层或其指定人士与保荐人、相应拟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规定，对于变更后的新项目，中天科技股份（本次发行主体）、中天储能科技有

限公司就变更投向后募集资金的监管，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及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高盛中国，于2026年6月26日在南通市签订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高盛

（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 ）。 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6年6月26日，公司本次新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 用途

中天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26008605015003047556 0

新型储能低碳

智造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以下合称“甲方” ）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326008605015003047556，截至2026年6月26日，账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资金仅用

于甲方二实施新型储能低碳智造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一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丙方还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对甲方的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

应当配合丙方不时通过现场调查、书面问询方式对甲方行使监督权。 丙方每半年度

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洋、黄云琪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二的专户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应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同

时抄送给丙方，电子或纸质均可。

6、甲方二单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乙方应当

在该情况发生后的下一工作日当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若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其他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有权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9、若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向其他各方负有的各

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向守约方就其遭受的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11、本协议于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直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终止。

12、本协议正本一式柒份，甲方一执两份，其余各方各执一份，其余正本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每份正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 备查文件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之监管协议》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

2026-045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6月22日通过书面送达、邮件等

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2.召开会议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上午9:00。

会议召开的方式：通讯方式。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工作，公司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本议案已经公

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

*ST

广糖 公告编号：

2026-046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事务所）对广西农投糖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自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4条第（五）项之规定，上市公司

出现 “首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股票交

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 因致同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

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按规定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应当至少每个

月披露一次相关进展情况和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公司股票交易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除了上述情形以外，公司还存在以下风险警示：

（1）经致同事务所审计，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

均为负值，并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6年4月30日开市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显示，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二）项之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自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致同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之“（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交易自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及相关事项的进展

针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关事项， 公司董事会予以高度重视，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有关缺陷事项逐个进行整改，争取尽早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

易被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目前，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如下：

1.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案。 公司于2026年5月成立内控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由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明确相关事项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完成时间

等具体措施计划，为内控整改提供有效组织保障。

2.完善内控制度并实施。 公司已完善内部交易对账、月末结账方面的管理制度，

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鸥物流公司）已完善运输和仓储的业务制

度，建立业务和财务定期对账机制，避免信息传递不及时造成跨期，按制度落实到

位。

3.抓实常态化内部审计核查。 公司审计部门已对云鸥物流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

表逐月进行内部检查，对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检查，未发现公司及各

所属企业财务报表数据存在收入、成本跨期或不匹配导致的重大会计差错。

4.提升业务与财务信息化管理水平。公司目前已经推进数智化财务系统建设，增

设供应链管理模块，实现对业务进展的实时监控，并推动运输、仓储业务结算流程信

息化，确保收入与成本及时、准确入账。

5.实行财务人员垂直统管。 由公司本部对各所属企业财务人员进行统一垂直管

理，依照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独立编制财务报告。

6.开展内控制度、合规管理培训。公司及云鸥物流公司对管理人员进行了财务核

算、业务对账制度的培训，将财务核算要求前移至业务环节，从源头保障财务核算质

量，后续将开展更多层次的内控管理培训，提高企业内部人员素质。

三、其他有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7条规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

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的，应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无保留意

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六）项之规定，上市公司

出现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

2026-035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 《关于

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6年度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 （包括但

不限于履约担保等）时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担保额度包

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以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

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上述担保

额度的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2027年度

担保额度有关授权之日止，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

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

限和方式以担保方和银行等机构签订的相关担保协议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柳州分

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西飞南）提供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前后公

司对被担保方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本次使

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2026年度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司

广西

飞南

100% 90.33% 6.29 1 6.29

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

剩余额度为

16.20亿元。

否

注：1、以上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情况；

2、以上担保余额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时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本

次担保事项对应的融资在本公告披露时尚未提款。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22MA5MYT6D56

3、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石龙镇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佳园二路1

号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梁文林

6、注册资本：27,9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8年1月2日

8、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加工、销售；货物

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10、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8,071,384.97 2,114,488,589.36

负债总额 1,872,043,276.69 1,910,047,032.9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26,028,108.28 204,441,556.38

2025年1月-12月

（经审计）

2026年1月-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95,928,027.99 544,530,058.43

利润总额 -19,507,993.99 77,838,281.41

净利润 -19,507,993.99 77,838,281.41

11、其他说明：经查询，广西飞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受信人：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

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

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

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保证金额：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

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 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

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亿元整。由此而产生的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保证人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4、 保证范围：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0亿元，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3.80亿元， 占公司2025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49.8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

额为0亿元，占公司2025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六、报备文件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30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6

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樟树市仁和路36号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潇先生

5、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8日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7、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330人，代表股份433,681,27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0.9786%。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数418,001,58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85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1人，代表股份数15,679,6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7人，代表股份16,978,6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21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299,0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9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1人，代表股份15,679,6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委派刘卫东、邹津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鉴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和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343,370 99.2303 3,124,300 0.7204 213,600 0.0493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2：审议《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343,170 99.2303 3,073,800 0.7088 264,300 0.0609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3：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344,370 99.2306 3,072,600 0.7085 264,300 0.0609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4：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25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399,938,2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5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616,070 99.2932 2,936,700 0.6772 128,500 0.0296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3,913,484 81.9468 2,936,700 17.2964 128,500 0.7568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5：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328,070 99.2268 3,116,000 0.7185 237,200 0.0547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3,625,484 80.2505 3,116,000 18.3524 237,200 1.3970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6：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427,370 99.2497 3,023,400 0.6971 230,500 0.0531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3,724,784 80.8354 3,023,400 17.8070 230,500 1.3576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7：审议《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30,175,170 99.1915 3,358,300 0.7744 147,800 0.0341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3,472,584 79.3500 3,358,300 19.7795 147,800 0.8705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提案8：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337,897,570 98.7202 4,237,700 1.2381 142,800 0.0417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2,598,184 74.2000 4,237,700 24.9589 142,800 0.8411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关联股东杨潇和黄武军回避表决。

提案9：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427,091,812 98.4806 6,452,958 1.4879 136,500 0.0315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0,389,226 61.1898 6,452,958 38.0062 136,500 0.8039

表决结果: 该提案通过。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伍红、涂书田、章美珍、王跃生、郭亚雄先生宣读

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向股东会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卫东、邹津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

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等事项， 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